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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
改造提升试点培育申报推荐表



街区名称：                          

街区地址：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

	街区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街区运营管理机构名称
	

	四至范围
	

	地理位置
	□核心城区  □中心城区  □城郊区县

	机构类型
	        □政府机构  □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或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申报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基础情况

	街区概况
	




精炼表达，写出特色，不超过100字

	基础设施情况
	

  
    
   简要概括，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布局、经营面积、四至范围、交通规划、管理机构等情况，不超过200字

	所获荣誉
	



国家级、自治区级、市县级等奖励


	经营情况

	营业额、客流量等经营情况
	
此栏无需填写，另附页填写附表《步行街经营基本信息表》即可

	主要消费业态
	





精炼表达，不超过100字简介

	主要入驻品牌
	





填写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国内品牌，不超过30个

	特色资源
	




如具有获得中华老字号、广西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艺术馆、博物馆等商户，不超过200字

	街区主要活动
	




只列题目，另附具体说明，不超过200字

	智慧化发展情况

	有无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
	（有统一的信息发布、导购促销、重大活动等信息服务平台，包括APP、公众号、小程序等移动应用，如有，列明名称）

	有无统一的销售监测分析系统
	（要求覆盖街区80%以上商户，如有，说明监测方式和工具）

	有无统一的客流监测系统
	（要求覆盖街区80%以上商户，如有，说明监测方式和工具）

	有无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多样服务
	（通过自建平台或依托大型互联网平台，实现线上限下融合发展的商户占90%以上，如有，说明实现形式）

	有无提供精准导购、积分促销、智能停车等服务
	（如有，说明形式）

	管理情况

	公共服务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垃圾收集和分类处理设施等方便顾客的配套设施情况；街区夜间社会治安、照明、卫生、交通、移动通信情况；户外灯光、广告投放情况，不超过200字。 

	市场秩序情况
	







   市场秩序、消费环境、健康绿色、消费维权便利等情况。近3年（营业不足3年的自营业之日起）区域范围内文化和旅游企业、项目和设施在内容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不超过200字。

	政策环境情况
	




    
   所在地级市重视发展步行街，合理规划步行街施空间布局，推进包容审慎监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引导市场主体创新消费业态等情况。所在地级市对申报对象予以重点扶持，制定实施资金奖补等优惠政策情况，不超过200字。

	培育计划

	预期目标
	    简要说明要在2024—2026年预期分阶段达到的目标。要求能够反映街区的变化，突出街区改造提升的预期成效，以及在推进消费升级等方面的预期贡献，不超过200字。

	主要措施
	   简要描述拟在加强规划引领、优化街区环境、提高供给质量、彰显城市特色、发挥带动作用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不超过200字。

	工作保障
	简要描述拟从健全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政策支持、加强考核评价、组织宣传交流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不超过200字。

	申报承诺
	

我单位承诺申报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我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





       法人代表或机构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县（市、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同意推荐申报。    

          
    

                                 年  月  日  
县（市、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所在地设区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同意推荐申报。




  年  月  日  
    设区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附表：步行街经营基本信息
附表
步行街基本信息

街区：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单位
	2024年
1-8月
	2023年
	2022年
	2019年

	一、地理信息
	建成历史
	年
	　
	/　
	/　
	/　

	
	总占地面积
	万㎡
	　
	/　
	/　
	/　

	
	商业建筑面积
	万㎡
	　
	/　
	/　
	/　

	
	公园绿地面积
	万㎡
	　
	/　
	/　
	/　

	二、品牌引进
	街区商铺数量
	个
	
	/
	/
	/

	
	街区商铺空置率
	%
	
	/
	/
	/

	
	夜间营业商铺占比
	%
	
	/
	/
	/

	
	其中：24小时营业商铺数量
	个
	
	/
	/
	/

	
	歇业时间不早于凌晨2点商铺数量
	个
	
	/
	/
	/

	
	品牌数量
	个
	　
	/　
	/　
	/　

	
	其中：零售
	个
	　
	/　
	/　
	/　

	
	    餐饮
	个
	　
	/　
	/　
	/　

	
	    文娱休闲
	个
	
	/
	/
	/

	
	    其他服务业
	个
	　
	/　
	/　
	/　

	
	旗舰店数量
	个
	　
	/　
	/　
	/　

	
	首店数量
	个
	　
	/　
	/　
	/　

	
	品牌连锁率
	%
	
	/　
	/　
	/　

	
	街区内限额以上企业数量
	个
	
	/　
	/　
	/　

	
	其中：零售
	个
	
	/　
	/　
	/　

	
	      餐饮
	个
	
	/　
	/　
	/　

	
	      住宿
	个
	
	/
	/
	/

	
	      批发
	个
	
	/
	/
	/

	三、文化保护
	中华老字号品牌
	个
	　
	/
	/
	/

	
	广西老字号品牌
	个
	　
	/　
	/　
	/　

	
	世界级、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个
	　
	/　
	/　
	/　

	
	美术馆、艺术馆
	个
	　
	/　
	/　
	/　

	
	博物馆
	个
	　
	/
	/
	/

	四、消费客流
	年客流量
	万人次/年
	　
	
	
	

	
	其中：工作日日均
	万人次/天
	　
	
	
	

	
	周末日均
	万人次/天
	　
	　
	
	

	
	春节黄金周日均
	万人次/天
	　
	　
	
	

	
	十一黄金周日均
	万人次/天
	　
	　
	
	

	
	元旦假期日均
	万人次/天
	
	
	
	

	
	清明假期日均
	万人次/天
	
	
	
	

	
	五一假期日均
	万人次/天
	
	
	
	

	
	端午假期日均
	万人次/天
	
	
	
	

	
	中秋假期日均
	万人次/天
	
	
	
	

	五、经营情况
	街区年营业额
	万元
	
	
	
	

	
	其中：零售
	万元
	
	
	
	

	
	餐饮
	万元
	
	
	
	

	
	文娱休闲
	万元
	
	
	
	

	
	其他服务业
	万元
	
	
	
	





指标说明：
1. 建成历史：自街区建成至今的年限。
2. 总占地面积：街区报批立项内的总占地面积。
3. 商业建筑面积：指街区内各商业体建筑面积的总和。
4. 公园绿地面积：集聚范围内包含的公园绿地面积。
5. 商铺空置率：尚未装修开业的商业设施视为空置，空置商业设施的建筑面积与街区总商业建筑面积之比为空置率。
6. 夜间营业商铺：夜间营业时间一般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晨6点。
7. 品牌数量：此指标用于反映街区内商品、服务的丰富度；指街区内以单独门店形式经营，或者在大型零售商业体内以专柜或店铺形式经营的品牌数量，既包括商品品牌也包括服务品牌；在统计过程中要避免同一品牌重复统计。
8. 零售（品牌）：零售是指通过买卖形式将工农业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直接售给居民作为生活消费用或售给社会集团供公共消费用的商品销售行业。本指标统计街区内以专柜或店铺形式从事零售经营的品牌数量。
9．餐饮（品牌）：餐饮是指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为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业。本指标统计街区内从事餐饮经营的品牌数量。
10．文娱休闲（品牌）：文娱休闲是指为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提供场所和服务的行业，如影院、游艺场所等。本指标统计街区内从事文娱休闲服务经营的品牌数量。
11．其他服务业（品牌）：其他服务业是指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为主要目的，没有有形产品，以服务为主的行业。如住宿服务、居民服务、教育服务、旅游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本指标统计街区内从事消费性服务业经营的品牌数量。
12. 品牌连锁率：连锁品牌商铺数量占街区总商铺数量比重。
13. 限额以上商铺：限额以上商铺指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一定限额（批发业2000万元以上、零售业500万元以上、住宿业200万元以上、餐饮业200万元以上），并依法依规纳入统计部门统计的企业所开设的商铺。本指标可由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统计部门配合提供。
14. 旗舰店数量：旗舰店指街区引进某国内外连锁品牌时，店铺面积、装修标准、服务水平等达到该品牌旗舰店标准；本指标统计街区内旗舰店的数量。
15. 首店数量：首店是指街区引进的品牌为区域（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内的首个门店；本指标统计街区内品牌首店的数量。
16. 中华老字号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品牌数量。
17. 广西老字号品牌：被认定为广西老字号品牌的品牌数量。
18. 世界级、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被评为世界级、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含技艺）的门店、展示点数量。
19. 美术馆、艺术馆：在街区内对社会公众开放的美术馆、艺术馆数量。
20. 博物馆：在街区内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数量。
21. 客流量：街区内以消费为目的的客流人次，不含在街区内及附近工作和居住的客流。一般可以从通信运营商处通过电子围栏手段获得，或者通过安装智能视频客流分析系统获得。
22．街区总营业额：指街区内从事零售、餐饮、文娱休闲及其他服务业企业（单位）的商品销售和服务交易的总金额。
23．零售（营业额）：指街区内从事零售经营的企业（单位）销售商品的年度总金额。
24．餐饮（营业额）：指街区内餐饮企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
25．文娱休闲（营业额）：指街区内文娱休闲企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
26．其他服务业（营业额）：指街区内消费性服务业企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

除特殊说明外，标注“/”无需填写，相关数据均为年度采集，填写全年总量或截至年末存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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